附件1

各区（县、市）申报联系人

	属地部门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海曙区经信局
	王晶
	55883656

	江北区经信局
	张俊宇
	89582780

	镇海区经信局
	陈希来
	89389360

	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

数字经济发展局
	韩杨昆
	89382949

	鄞州区经信局
	朱彬彬
	89296938

	奉化区经信局
	竺珏
	89294270

	余姚市经信局
	孙宇超
	89554230

	慈溪市经信局
	王天琪
	89596662

	宁海县经信局
	姜慧伟
	65268032

	象山县经信局
	陈芝子
	89387985

	前湾新区经信局
	张锋
	89280418

	高新区工信局
	赵凌
	89288611


附件2

宁波市高质量数据集建设指南（第一批）

	类别
	数据集

	产业领域
	智能制造
	指南1：多物理场耦合测试数据集

	
	
	指南2：面向服装智能制造的版型生成数据集

	
	
	指南3：多场景多任务人形机器人数据集

	
	
	指南4：大规模工业具身智能数据集

	
	
	指南5：具身智能通用操作数据集

	
	
	指南6：新材料全链路应用数据集

	
	
	指南7：动力电池材料配方优化及质量预测数据集

	
	
	指南8：RISC-V跨架构代码移植数据集

	
	
	指南9：红外-可见光多模态行业数据集

	
	
	指南10：化工行业多维度协同治理数据集

	
	
	指南11：离散工业智能排产与工艺优化数据集

	
	
	指南12：工业设备多源异构数据融合与健康诊断数据集

	
	
	指南13：工业场景机器视觉数据集

	
	
	指南14：钢铁企业多模态数据集

	
	智慧农业
	指南15：智慧农业大棚数据集

	
	商贸流通
	指南16：进口商品归类与风险识别数据集

	
	
	指南17：物流单证数据集

	城市数智化领域
	教育文化
	指南18：学科教育教学数据集

	
	
	指南19：文化大模型数据集

	
	医疗健康
	指南20：医学超声影像数据集

	
	
	指南21：多模态脑机接口医疗康复数据集

	
	
	指南22：病理切片数据集

	
	
	指南23：多模态医疗临床检验检测数据集

	
	
	指南24：医学智能箱体全生命周期管理数据集

	
	城市治理
	指南25：城市低空三维空域网格数据集

	
	
	指南26：宁波全域一体化树木精细遥感监测数据集

	绿色低碳领域
	
	指南27：储能电站多参数安全运行与故障预警时序数据集

	
	
	指南28：新能源砼制品行业数据集

	其他领域
	
	指南29：融合技术演进的产业链图谱数据集

	
	
	指南30：结构化政策数据集


建设指南详细内容请扫描二维码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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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宁波市第一批高质量数据集建设揭榜挂帅

申报书

申    报   单   位                          

申    报   日   期                          

宁波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制

（2026年）

填写说明
1.全文首次出现的英文缩写，须标注英文全称及中文全称。

2.全文字体、行间距等需规范统一，字体可参照申报书模板的字体。

3.指标响应表填写说明：根据《宁波市高质量数据集建设指南（第一批）》中所揭榜的建设内容和建设指标，在指标响应情况栏逐项填写数据集建成后将达到的目标，建设指标与指标响应情况必须一一对应。同时，该表将作为验收考核的重要依据，请谨慎填写。

4.团队人员情况表填写说明：填写本次揭榜挂帅所参与人员的情况，包括牵头单位和联合体成员单位的参与人员，岗位包括但不限于技术类、财务类、实施类，其中技术类还需要填写相关经验或资质，并提供佐证材料。

5.佐证材料清单填写说明：佐证材料须按照清单顺序进行分类排序，格式一般为图片或pdf形式，图像清晰，关键内容完整呈现。佐证材料可作为附件打包报送，无需整合到申报书电子文档中。佐证材料清单中未要求的材料无需提供。
申报主体责任声明
1.我单位对申报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准确性负责。
2.我单位对所提交的申报资料负有保密责任，按照国家相关保密规定，所提交的项目内容未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信息和其他敏感信息。
3.我单位申报资料所填写的相关文字和图片已经审核，确认无误。
4.我单位及联合体成员近三年未发生重大安全责任事故、重大环境污染事故，无知识产权纠纷，无严重失信记录。
5.我单位对违反上述声明导致的后果承担全部法律责任。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签名/签章）：         

申报单位（盖章）：         

2026年  月  日    
	表1 申报单位基本情况

	申报单位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注册时间
	

	所在区（县、市）
	
	注册资本（万元）
	

	通讯地址
	

	联系人
	
	职务
	
	联系电话
	

	员工数量
	
	从事数据业务人数
	

	是否上市企业
	□是  □否

	联合申报单位名称
	（如无联合申报单位，请填无）

	联合申报单位类型
	□制造企业 □服务商 □科研院所 □事业单位 □高校

□行业协会  □其他类型       

	申报单位

（含联合申报单位）

资质与荣誉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国家级科技型中小企业

□浙江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浙江省科技型中小企业

□浙江省高新技术企业

□宁波市“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宁波市科技型中小企业

□宁波市高新技术企业

	
	序号
	资质名称
	发布或认定机构

	
	
	
	

	表2 经营情况


	重要指标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合计

	营业收入（万元）
	
	
	
	

	营业收入增速
	%
	%
	%
	/

	研发费用（万元）
	
	
	
	

	研发费用占比
	%
	%
	%
	%

	表3 企业数据管理能力

	数据相关资质

（含联合申报单位）
	□制造业企业

如是，请选择（可多选）：

□数字化车间

□智能工厂

□未来工厂

□CDO试点企业

□DCMM试点企业

□DCMM等级认证
	□数据服务企业

如是，请选择（可多选）：

□浙江数商

□数字化服务商

□人工智能服务商

□CDO试点企业

□DCMM试点企业

□DCMM等级认证

	现有数据规模
	□GB级 □TB级 □PB级 □EB级

	表4 拟建设的高质量数据集情况

	揭榜挂帅指南方向
	

	数据集规模
	□结构化数据       （单位：万条）

□非结构化数据       （单位：□MB □GB □TB □PB）

	数据集模态
	□文本数据  □图像数据  □音频数据  □视频数据

□其他       

	数据来源类型
	□企业数据  □行业数据  □公共数据  □科学数据

□其他       

	数据获取方式
	□采集  □采购 □合成 □公共数据授权 □其他       
如为采集，请选择采集方式：

□传感器 □互联网采集 □人工录入 □其他       

	数据集建设投入
	投入资金情况：       （万元）  

	数据集建设成果 
	□数据集说明文档开源（必选）

以下为可选项
 （可多选）   

□数据集开源            

□数据资产入表          

□数据知识产权登记      

□数据资产登记          

□数据流通交易

□数据集质量检测报告         


高质量数据集建设方案

数据集名称：

申报单位情况

（一）基本情况介绍。说明申报单位（含联合体成员单位，下同）的总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数据业务开展情况、数据相关主要产品及服务能力情况，在高质量数据集建设方面的业务布局与优势。

（二）联合体成员单位分工。如为联合体申报的，说明联合体各成员单位在本次揭榜挂帅中的具体分工。

（三）数据治理能力。说明申报单位在数据采集、数据标准制定、数据质量管控等方面的实施情况。

（四）数据标注能力。说明申报单位开展数据标注的情况，包括标注方式（人工标注、工具辅助、第三方数据标注企业服务等）、标注规模及质量控制机制等。

（五）数据安全能力。说明申报单位在数据安全防护、隐私保护、数据出境管理及容灾备份等方面的措施与能力。

数据集基本情况

需求分析。基于问题导向、需求导向，详细描述对所揭榜的建设指南需求、建设目的的理解，详细描述拟建设的高质量数据集对解决的问题、应用的行业、实际场景等的契合程度。

数据来源。详细描述建设数据集所需要的原始数据情况，包括数据来源、数据规模、数据模态、时间范围、更新频率等情况，涉及多模态的，需分类说明。阐述原始数据对拟建设数据集的适配性。

建设路径。详细描述数据集建设过程的技术路线，包括但不限于数据采集、数据清洗（治理）、数据标注（合成）、质量管控、交付检测等全流程所采用的方式方法、技术选型、软硬件工具、业务流程等情况。

示范价值。针对数据集拟应用的模型或场景，详细描述模型或场景的基本情况、预期达到的成效和赋能行业发展的情况。

推广价值。详细描述数据集在行业的推广价值，跨场景跨平台的可复用性与可迁移能力，数据集建设路径的示范推广价值。

数据集安全保障措施。说明该数据集在敏感信息保护、数据安全风险评估等方面拟采取的措施情况。

建设管理情况

预算管理。说明数据集建设的资金投入、来源及预算分配情况。

进度管理。说明数据集建设的进度规划。

风险管理。说明本次揭榜挂帅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风险及应对举措。

项目管理。说明数据集建设拟采取的全流程管理或项目管理的情况。
附件：3-1.指标响应情况表

3-2.团队人员情况表

3-3.佐证材料清单

附件3-1

指标响应情况表
以下以指南1为例。
	序号
	建设指标
	指标响应情况

	1
	不低于10TB的高质量数据集
	

	2
	关键数据标注准确率不低于90%、完整率不低于95%
	

	3
	基于数据集衍生不少于5项核心部件优化设计方案与前瞻性故障预测算法
	

	4
	研发验证周期平均缩短15%-20%
	

	5
	牵头编制并发布《新能源电驱动多物理场耦合测试数据规范》
	


附件3-2

团队人员情况表
	序号
	姓名
	单位
	岗位
	相关经验或资质

	
	
	
	
	

	
	
	
	
	

	
	
	
	
	

	
	
	
	
	

	
	
	
	
	


附件3-3

佐证材料清单
1.申报单位（含联合体成员单位，下同）营业执照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

2.与表1填写一致的申报单位资质与荣誉，包括国家级（省级、市级）专精特新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企业等资质与荣誉。

3.与表3填写一致的数据相关资质，包括数字化车间、智能工厂、未来工厂、CDO试点企业、DCMM试点企业、浙江数商、数字化服务商、人工智能服务商、DCMM等级证书等资质与荣誉。

4.申报单位在数据治理、数据标注、数据安全等方面的相关认证、知识产权、软著、项目经验等。其中相关认证、知识产权、软著提供证书扫描件，项目经验提供相关项目合同。

5.团队成员自2025年11月至2026年1月期间的社保缴纳证明。技术类人员相关经验或资质，包括但不限于学历、职称、项目合同等,每人至少提供1项证明材料。

6.以联合体形式申报的，提供联合体协议书。格式自拟，需明确联合体各方分工、权利、义务，加盖联合体各方公章。

�如为联合体申报，仅填报牵头单位经营情况。


�数据集开源是指对全量或部分数据集开源，不仅限于说明文档。本栏如有勾选，则需要在验收时提交相关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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